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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在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通
过通讯方式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人，实际出席监事 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蔡运生主持。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审批程序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可以
降低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议案》
经审核，公司已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投资决策、执行和控

制程序等内容，能有效提高投资风险防控水平。 公司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上市
企业进行投资的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规定，有
利于完善公司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产业链相关投资，投资金额额度不超过 21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
值币种。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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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议案》，为契合公司业务长期发展需求，推进
全球化战略布局，保障行业关键资源的供应，公司拟围绕主业，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
游优质上市企业进行投资，投资总额不超过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即不超过 21 亿元（不含
本数）人民币或等值币种，有效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一、投资概述
（一）投资目的
能量饮料是一个国际化充分竞争的行业，公司作为国内能量饮料行业领先企业，结合国内消费发

展宏观趋势，借鉴海外能量饮料发展的历史规律，出于长期战略发展考虑，拟围绕主业，通过对产业链
上下游优质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合作及协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公司市场竞
争力。

（二）投资范围及方式
投资范围具体包括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相关上市公司的股票、 可转换债券以及其他权益类投资

品种；投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新股申购、二级市场证券买入、集合竞价、协议转让、大宗交易、参与定向
增发等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

（三）投资额度及资金来源
本次投资总额不超过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即不超过 21 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

值货币。 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不涉及公司首发的募集资金。
（四）实施主体
本次投资在境内的投资实施主体为公司或境内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在境外的投资实施主体

为公司现有或新设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境外股权投资平台等。
（五）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六）授权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行使本议案审议的投资事项对应的具体投资决策权及签署

相关法律文件，并在上述额度内具体组织实施，授权期限与有效期限一致。
（七）投资原则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 等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等进行投资操作，并严格
按照公司有关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管理；

2、公司将秉承“紧紧围绕主业，服务公司战略”的出发点，严格筛选产业链上下游的优质标的，并
根据证券市场情况，选择估值合理的时间窗口，采取合理投资方式，开展以长期持有为目的的产业战
略投资。

（八）决策程序
本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投资金额不超过 202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 50%、总资产的 30%，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风险及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本次投资通过股权纽带深化与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之间的合作，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但因

证券市场易受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等影响，也可能存在一定风险，本次投资的实际收益不可预期：
1、宏观经济和政策风险：证券市场受宏观经济形势、国家经济政策、利率等影响，存在一定的市场

和政策波动风险；
2、投资标的经营风险：由于行业政策和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变化因素，有可能引起标的公

司证券价格的波动；
3、操作风险：由于相关工作人员操作失误可能给公司带来损失；
4、外汇风险：因本次投资涉及境外投资，相关标的须以外币进行投资，可能因汇率价格大幅波动

影响投资收益或导致投资损失；
5、监管审批风险：因本次投资涉及境外投资，或需获得中国（包括发改主管部门、商务主管部门、

外汇主管部门等）的审批或备案，亦可能涉及境外投资目的地相关监管部门的审批或备案，存在一定
的不确定性。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已制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等制度，明确了公司

进行证券投资的决策、 执行和控制程序， 公司本次投资将严格按照前述内控制度的相关规定进行管
理；

2、公司将以围绕主营业务、聚焦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为投资方向，审慎筛选符合公司长期战略
布局的境内外上市公司，并选择合理时机进行投资；

3、公司相关人员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本次投资的有关情况，如评估发现或判断相关投资标的出现
较大风险或不能实现公司的战略意图，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风险；

4、公司将加强对相关工作人员的培训及管理，防范操作风险；
5、公司独立董事和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本次投资事项开展情况进行检查；
6、公司内审部为对外投资事项的监督部门，负责对本次投资事项的开展情况进行审计和监督，采

用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全面检查或抽查，并向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汇报；
7、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投资是公司为契合长期业务需求，围绕核心主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企业的投资，有

利于加强产业链合作协同，保障关键资源供应，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
（二）公司在投资过程中将围绕主业审慎评估和筛选产业链上下游优质标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

经济的影响较大，且二级市场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因此本次投资收益不可预期，且存在一定的风险。 公
司将严格执行对外投资管理制度，进一步明确投资管理规范和流程，采取有效措施加强投资决策、投
资执行和风险控制等环节的控制力度，防范、控制投资风险，保障公司资金安全。

四、本次投资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 2月 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

资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上市企业进行投资，投资总额不超
过 2021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50%，即不超过 21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值币种。 有效期限自本次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已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投资决

策、执行和控制程序等内容，能有效提高投资风险防控水平。 公司本次投资拟通过股权纽带，围绕核心
主业对产业链上下游优质上市公司进行投资，进一步加强产业链合作及协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符
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同意公
司以不超过 21亿元（不含本数）人民币或等值币种进行产业链相关投资。

（三）监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 2月 16日，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

资的议案》，经审核，公司已建立健全《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完善了内部控制制度，明确了投资决策、执
行和控制程序等内容，能有效提高投资风险防控水平。 公司以证券投资方式对境内外产业链上下游优
质上市企业进行投资的相关审批和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
规定，有利于完善公司在全球的产业链布局，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
利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进行产业链相关投资，投资金额额度不超过 21亿元（不含本数）人
民币或等值币种。

五、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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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含下属子公司）计划开展套期保

值业务，主要包括国内商品交易所已挂牌或研究中拟挂牌的糖、PTA 等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
者所需的原材料对应的品种。

● 投资金额：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保证金、权利金占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有效期内
可循环使用。

● 履行的审议程序：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的原则，不进行投机性、套
利性的交易操作，但相关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存在市场、操作、资金、技术、法律等风险，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目的和必要性
公司主营业务为饮料生产、研发与销售，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生产所需原材料主要为糖、PTA 等产

品，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将对公司产品成本造成一定压力；
为有效降低大宗商品市场风险，对冲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不良影响，拟开展大

宗原材料套期保值业务，通过套期保值的避险机制减少因原材料价格波动造成的产品成本波动，保证
产品成本的相对稳定，进而维护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主要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有效控制市场风险，降低原
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及主营产品价格的影响，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财务
稳健性。

二、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基本情况
1、公司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的品种：国内商品交易所已挂牌或研究中拟挂牌的糖、PTA 等与公

司生产经营相关的产品或者所需的原材料对应的品种。
2、业务规模：本次拟套期保值最高持仓数量将不超过公司实际需要的采购量，套期保值的投资额

度实行保证金、权利金的总额控制，保证金、权利金占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
3、资金来源：该保证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使用。
4、业务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三、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风险分析
公司进行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以投机、套利为目的，均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主要目的是为了

有效规避原料价格波动对公司带来的影响，但同时也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具体如下：
1.价格波动风险：期货行情变动较大，可能产生价格变化方向与公司预测判断相背离的情况，造成

期货交易的损失；
2.资金风险：期货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投入金额过大，可能造成资金流动性风险，

甚至因为来不及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
3.技术风险：由于无法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系统故障、网络故障、通讯故障等造成交易系统非正常运

行，使交易指令出现延迟、中断或数据错误等问题，从而带来相应风险；
4.内部控制风险：套期保值交易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较高，可能会产生由于内控体系不完善造成

的风险；
5.政策性风险：如果衍生品市场以及套期保值交易业务主体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法规政策发生

重大变化，可能引起市场波动或无法交易带来的风险；
6.其他不可抗力系统性风险。
四、风险控制措施
1、 公司已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大宗原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
对套期保值业务额度、品种范围、审批权限、内部审核流程、信息披露等作出明确规定，后续将严格按
照相关制度规定对各个环节进行控制。

2、公司套期保值业务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匹配，有效对冲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公司的套期保值
业务仅限于郑州商品交易所交易的白糖期货与白糖期权、PTA期货与 PTA期权等衍生品工具，严禁进
行以逐利为目的的任何投机交易。

3、公司将合理调度自有资金用于套期保值业务，不使用募集资金直接或间接进行套期保值；如根
据业务开展需要，拟投入资金需超过董事会审批额度的，公司将根据制度及时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并
进行披露。 公司将按照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合理调度和严格控制套期保值的资金规模，合理计划和使
用保证金。

4、根据生产经营所需及客户订单周期作为交易操作期，降低价格波动风险。
5、公司将安排业务娴熟的专业人员，并加强相关人员的专业知识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专业素

养。 同时，公司将与外部专业机构达成合作，加强对市场风险的预判及把控。
五、本次套期保值业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能够一定程度规避原材料现货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的不利

影响，降低经营风险。 公司将根据套期保值业务的实际情况，依据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一金融工具
列报》等会计准则规定，对拟开展的套期保值业务进行会计核算及披露。

六、决策程序及独立董事意见
2023年 2月 16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相关资料进行了认真审阅， 认为： 公司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

能， 降低原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及主营产品价格的影响， 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
力，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
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公司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自有资金开展与生产经营相关的大宗原材料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在保证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公司开展套
期保值业务可以降低大宗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符合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5499 证券简称：东鹏饮料 公告编号：2022-005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3 年 2 月 16

日（星期四）在公司二楼 VIP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已于 2023 年 2 月 11 日通
过邮件及通讯的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人，实际出席董事 9人。

会议由董事长林木勤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全体监事列席。 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主要为充分利用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功能，有效控制市场风险，降低原

料市场价格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成本及主营产品价格的影响，提升公司整体抵御风险能力，增强财务
稳健性。 决策程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的议案》
公司开展境内外产业链相关投资是为契合长期业务需求， 围绕核心主业开展产业链上下游优质

企业的投资，有利于加强产业链合作协同，保障关键资源供应，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战略规划，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表示同意的独立意见。
（三）审议通过《关于制订＜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制订的《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管理制度》，合理
规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证券投资及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管理，强化风险控制，防范交易风险，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大宗原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制订的《公司大宗原料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合理规范大
宗商品原材料套期保值交易业务，适应公司及子公司业务需求及全球化发展的需求，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鹏饮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5338 证券简称：巴比食品 公告编号：2023-010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

复核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同意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披露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关于续聘公司 2022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5）。

近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签字注册会计师
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说明函》，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情况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2022年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原委派褚诗炜女士、黄

剑先生作为签字注册会计师， 贾安龙先生作为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公司提供 2022 年度审计服务。
现因其内部工作调整，褚诗炜女士、黄剑先生、贾安龙先生不再为公司提供 2022 年度审计服务，容诚
会计师事务所现委派孔令莉女士、孙茂藩先生作为公司 2022 年度审计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委派
占铁华先生作为公司 2022年度审计项目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继续完成相关工作。变更后的签字注
册会计师为：孔令莉女士、孙茂藩先生；变更后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为：占铁华先生。

二、 新任签字注册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
孔令莉，项目合伙人，2013 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0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10 年

开始在容诚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华兴源创审计报告。

孙茂藩，2016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2年开始在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上声电子审计报告。

（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占铁华，1994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0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00年开始在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执业；近三年签署或复核过中鼎股份、铜峰电子、福达股份、口子窖、迎驾贡酒、和顺石油、
恒立液压等多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三、 本次变更签字会计师及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诚信及独立性情况
（一）诚信记录
项目签字注册会计师孔令莉女士、孙茂藩先生最近三年内未曾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

罚、监督管理措施或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 符合定期轮换的规定，无不良诚信记录。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占铁华先生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出具的警示函行政

监管措施。 除此之外，占铁华先生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其他刑事、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或自律监管措
施、纪律处分。 详见下表：

序号 姓名 处理处罚日期 处理处罚类型 实施单位 事由及处理处罚情况

1 占铁华 2021年 3月 19日 警示函 证监会深圳专员
办

固定资产减值审计程序执行不到
位等事项

（二）独立性
孔令莉女士、孙茂藩先生、占铁华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

的情形。
四、 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本次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2 年年度审计工作构成

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饮巴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3-007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2,700万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障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圣亚”或“公司”）持续健康、平稳地运营，满足资金需求，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流动资金借款用于偿还存量贷款，人民

币 2,700万元，期限 1年。本次融资额度在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 2022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范围之内。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圣亚极地公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亚极地”）为公司该笔借
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担保人基本情况
圣亚极地成立于 2004年 4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109756334350M，注册资本为 10,00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田力，注册地址为哈尔滨市松北区太阳大道 ３ 号，经营范围为极地馆、水族馆、动物

园的经营与管理；游乐园服务；动物表演；野生动物饲养服务；国家重点保护水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一般保护水生、陆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水生、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经营利用；海洋人造景观、海洋生物
标本陈列、船舶模型陈列；技术服务、开发、咨询、交流、转让、推广；信息技术服务；广告制作；广告发布（非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出版单位）；销售：旅游纪念品、工艺美术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动
物饲料销售；摄影摄像服务；酒店管理；住宿服务；餐饮服务；食品生产经营；场地及设备租赁；会议及展览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营业性演出；文艺创作。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圣亚极地经审计总资产 14,904.39万元，负债总额 315.58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2.12%，净资产 14,588.81万元；营业总收入 2,596.64万元，净利润 106.10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圣亚极地未经审计总资产 15,094.88万元，负债总额 473.67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14%，净资产 14,621.21万元；营业总收入 1,638.36万元，净利润 32.40万元。
公司持有圣亚极地 100%的股权，圣亚极地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一级）。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大连圣亚成立于 1994年 1月，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10200604862592R，注册资本为 12,880.00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杨子平，注册地址为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 608-6-8 号，经营范围为建设、经

营水族馆、海洋探险人造景观、游乐园、海洋生物标本陈列馆、船舶模型陈列馆、餐饮、营业性演出、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育（展览展示）、水生野生动物经营利用（展览展示、驯养繁殖展演、科普教育）、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的驯养繁殖（观赏）。（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合并层面）经审计总资产 209,133.15万元，负债总额 169,553.95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1.07%，净资产 26,851.32 万元；营业总收入 20,459.37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775.52万元。

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公司（合并层面）未经审计总资产 206,693.70万元，负债总额 171,909.82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83.17%，净资产 21,884.42万元；营业总收入 14,207.91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966.90万元。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0593 证券简称：大连圣亚 公告编号：2023-008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圣亚”或“公司”）分别于 2021年 8月 25 日、2021 年 9 月 2 日、2022 年 6 月 10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3）、《关于

公司诉讼、仲裁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6）、《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仲裁情况及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梳理了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进展情
况，具体如下：

一、已披露诉讼、仲裁案件进展
截至本公告提交之日，公司已披露且有后续进展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如下：

序号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案件诉讼金额（元） 案件阶段/结果

1 大连圣亚 鲸天下商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9,574,630.44 二审未开庭

2 大连圣亚 梁涛 股权转让合同纠纷 15,600,000.00 二审未开庭

3
大连圣亚 大连瑞博投资有限公司 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本诉） 21,124,200.00

二审已开庭，未判决
大连瑞博投资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技术委托开发合同纠纷（反诉） 5,694,550.72

4 大连圣亚 大连思图商业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3,969,949.68 判决被告支付 15.85万元。

5 大连圣亚 大连开口秀食品有限公司、沙河口区圣海快客便利店 商标权权属、侵权纠纷 500,000.00 判决大连开口秀食品有限公司支付 2.00 万
元，本案现处于执行阶段。

6 大连圣亚 大连盛隆旅游纪念品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282,286.20 判决被告支付租金及违约金，原告返还履约
保证金，本案现处于执行阶段。

7 大连圣亚 大连盛隆旅游纪念品开发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358,980.95 判决被告支付租金及违约金，原告返还履约
保证金，本案现处于执行阶段。

8 大连圣亚 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617,925.46 已撤诉

9 大连圣亚 大连鲸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 262,500.00 已撤诉

10 大连圣亚
被告：大连浩和食品有限公司
第三人：佳选（大连）海鲜节管理有限公司、沙河口区四海工艺品商
行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193,680.00 已撤诉

11 大连圣亚 大白鲸世界（淳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借贷纠纷 12,444,003.10 执行阶段

12 三亚中改院教育文化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圣亚
第三人：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大白鲸世界酒店管理（海南）
有限公司

股东出资纠纷 54,921,182.86 已撤诉

13 沙河口区贝鲁佳鲸咖啡店 大连圣亚 餐饮服务合同纠纷 20,079.00 已撤诉

14 沙河口区太鸟铁板烧餐厅 大连圣亚 餐饮服务合同纠纷 62,023.80 已撤诉

15 陈萍 大白鲸海岸城（营口）旅游发展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 103,153.33 已结案

16 大连亚奥电梯销售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买卖合同纠纷 49,650.00 已结案

17 百灵购物网络（大连）有限公司昆明街店 大连圣亚 服务合同纠纷 104,880.00 已结案

18 于家志
被告：中国三冶集团有限公司、大白鲸海岸城（营口）旅游发展有限
公司
第三人：大连晟方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建筑工程合同纠纷 290,866.41 驳回原告起诉

19 鱼京设计（大连）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圣亚
第三人：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44,397.81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0 鱼京设计（大连）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圣亚
第三人：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中海文旅设计研究（大连）有
限公司

合同纠纷 212,755.92 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21 广州市翰擎亚克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53,053.43 判决大连圣亚不承担付款义务

22 广州市翰域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247,708.70 判决大连圣亚不承担付款义务

23 广州市翰域水族用品有限公司 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7,945,348.50 判决大连圣亚不承担付款义务

24 广州市旭凯贸易有限公司 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大连圣亚 买卖合同纠纷 148,591.80 判决大连圣亚不承担付款义务

25 海南特缔思海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三亚鲸世界海洋馆有限公司、三亚中改院教育文化产业发展投资有
限公司、大连圣亚 买卖合同纠纷 109,645.00 判决大连圣亚不承担付款义务

26
上海汉思建筑设计事务所（普通合伙）、上海汉
思结构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上海汉思机电设
计事务所有限公司

大白鲸世界（淳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1,772,000.00 二审未开庭

27 鲸天下商业管理（大连）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11,124,171.10 二审未开庭

28 大连浩和食品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圣亚
第三人：佳选（大连）海鲜节管理有限公司、沙河口区四海工艺品商
行

财产损害赔偿纠纷 70,030.53 判决被告支付 4.88万元。

29 刘明 大连圣亚 劳动争议 741,757.57 判决被告支付 23.05万元。

30 大连新松百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659,064.33 判决被告支付 3.02万元及违约金。

31 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圣亚 股东出资纠纷 42,000,000.00 判决被告支付 3,600.00万元违约金， 本案现
处于执行阶段，大连圣亚已申请再审。

32 镇江文化旅游产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大连圣亚 股东出资纠纷 48,475,215.30 判决被告支付 1,200 万元违约金， 本案现处
于执行阶段，大连圣亚已申请再审。

33 营口金泰珑悦海景大酒店有限公司
被告：大连圣亚
第三人：营口海滨天沐实业有限公司、大白鲸海岸城（营口）旅游发
展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纠纷 178,989,380.10 判决被告支付 14,404.57万元及利息，本案现
处于执行阶段。

34 恒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大白鲸世界（淳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9,369,815.42 判决被告支付 919.29 万元及利息，本案现处
于执行阶段。

35 恒嘉岩土工程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1,401,800.00 判决被告支付 132.00 万元及违约金，本案现
处于执行阶段。

36 大连九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大白鲸世界（淳安）文化旅游有限公司 劳务派遣合同纠纷 1,170,891.28 判决被告支付 103.97 万元及利息，本案现处
于执行阶段。

37
大连张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租赁合同纠纷 325,500.00

判决大连圣亚支付 26.67 万元， 本案现处于
执行阶段。

大连圣亚 大连张先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租赁合同纠纷（反诉） 1,029,616.00

38 大连市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 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724,000.00 判决被告支付 58.33 万元及违约金， 本案现
处于执行阶段。

39 大连港口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大白鲸海岸城（营口）旅游发展公司 建设工程合同纠纷 7,859,001.00 判决被告支付 589.22 万元及利息，本案现处
于执行阶段。

40 大连霄鸿传媒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广告合同纠纷 1,720,000.00 判决被告支付 172.00 万元及违约金，本案现
处于执行阶段。

41 浙江开太建设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大白鲸世界（淳安）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大连圣亚 服务合同纠纷 745,888.50 判决大连圣亚不承担责任，本案现处于执行
阶段。

42 大连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合同纠纷 1,027,932.80 判决被告支付 97.71 万元， 本案现处于执行
阶段。

43 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圣亚 借款合同纠纷 11,092,273.97 执行阶段注 1

注 1：公司与辽宁迈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被法院判决支付 1,000.00万元及利息，法院以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将公司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公司正在积极采取各
种方式追回上市公司损失，化解诉讼风险。

二、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上述已判决生效案件或进入执行阶段的案件，可能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一定影响，除此之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其余诉讼、仲裁案件未结案，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实际影响将以法

院最终判决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公司将根据诉讼案件进展情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6 日

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3-038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董事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收到公司非执行董事
杨光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杨光先生因相关工作安排原因，向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出辞去董事职务，
并不再担任公司的其他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对杨光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重大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鉴于上述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需增补 1 名非执行

董事。 经公司股东 Taobao China Holding Limited推荐，提名委员会审查同意，2023 年 2 月 16 日，公司
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陈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拟提名增补陈曦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陈曦先生将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后和公司签订《非执行董事服务合同》，任期为自股东大会
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非执行董事服务合同》，陈曦先生在担任
公司非执行董事期间将不会收取任何董事薪酬。

上述事项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陈曦先生的简历请见附件。
独立非执行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相关议案并参考公司提名委员会的

意见，未发现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有违反《公司法》、《公司章程》或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亦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有关的提名、审议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事项时，审议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况。 因此，同意将《关于增补陈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附件：《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简历》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附件：《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的简历》
陈曦先生，1973年 8月出生，中国国籍，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得计算机学士学位。 于 2015 年 11 月

加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于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BABA；并于联交所上市，股票代
码：9988，“阿里巴巴集团”），现任阿里巴巴集团天猫服饰及汽车事业部总经理，负责行业运营。 陈曦先
生此前于 2000 年 8 月至 2012 年 5 月任 IBM 全球业务服务部(GBS)-SAP 事业部技术总监、首席应用
架构师；2012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任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票代码：
002612）CIO、电商事业部总经理。

陈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或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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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以电子

邮件方式于 2023年 2月 15日发出通知和会议材料，并于 2023年 2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
出席董事 13人，实际出席董事 13人，会议由董事长车建兴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审议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
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柳州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红星”）

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以下简称“桂林银行”）签订了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7,600 万元
的《法人房产抵押借款合同》（以下统称“本次融资”），柳州红星以其所持有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
州市桂中大道 90号红星新天地 1栋 1-1、1栋负一层 1号、1栋负一层 2号、1栋负一层 3 号、1 栋负二
层 1号、1栋负二层 2 号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桂（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4 号、桂（2021）柳
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5 号、桂（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8 号、桂（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7号、桂（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9号、桂（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6号）为本次
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现因融资方案调整,同意公司对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期限、金额等担保条件。
表决结果: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7）。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杭州伟量机电五金市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量机

电”）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订了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
币 61,000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统称“本次融资”），伟量机电以其所持有的位于浙江省杭州
市西湖区古墩路以东、飞虹路以北（A1-1地块）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证号：杭西国用（2008）第 000251
号）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现因融资方案调整,同意公司对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本次担保”）。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期限、金额等担保条件。
表决结果: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37）。
三、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选举郑永达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副

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为完善与优化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公司董事会的管理与运作，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董事郑永达

先生和独立非执行董事秦虹女士担任提名委员会委员及薪酬委员会委员； 同意董事王文怀先生担任
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同意董事邹少荣先生担任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关于增补陈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同意提名增补陈曦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 陈曦先生将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

过后和公司签订《非执行董事服务合同》，任期为自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非执行董事服务合同》，陈曦先生在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期间将不会收取任何董
事薪酬。

表决结果: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全体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本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部分董事变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
六、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公司 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将择日另行披露。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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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

融资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柳州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州红星”）、杭州伟量机电五金市

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伟量机电”）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本金金额为 99,460.5 万元（人民币，下

同），其中对柳州红星担保本金金额为 27,600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 元（不含本次）；对
伟量机电担保本金金额为 71,860.5万元，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元（不含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业务发展需求，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柳州

红星与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以下简称“桂林银行”）签订了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27,600
万元的《法人房产抵押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1”）（以下统称“柳州红星本次融资”），柳州红星以
其所持有的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桂中大道 90 号红星新天地 1 栋 1-1、1 栋负一层 1 号、1 栋负
一层 2 号、1 栋负一层 3 号、1 栋负二层 1 号、1 栋负二层 2 号的房产（不动产权证号：桂（2021）柳州市
不动产权第 0026004 号、 桂（2021） 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5 号、 桂（2021） 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8 号、桂（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7 号、桂（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9 号、桂
（2021）柳州市不动产权第 0026006号）为柳州红星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现因融资方案调整，公司拟对柳州红星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柳州红星本
次担保”）。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求，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伟量机电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
（以下简称“农业银行”）签订了的借款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61,000 万元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
“主合同 2”）（以下统称“伟量机电本次融资”），伟量机电以其所持有的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墩
路以东、飞虹路以北（A1-1地块）的不动产（土地使用权证号：杭西国用（2008）第 000251 号）为伟量机
电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现因融资方案调整，公司拟对伟量机电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简称“伟量机电本
次担保”）。

2023年 2月 16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
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议案
中柳州红星本次担保、伟量机电本次担保（以下统称“本次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
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调整期限、金额等担保条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一：
1、公司名称：柳州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MA5NJB238A
3、法定代表人：陈凯
4、注册地址：柳州市桂中大道 90号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万元
6、经营范围：商业管理；自有房屋租赁；家具、建筑装饰材料、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原料及产

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百货、针纺织品、家用电器、办公用品及设备、工艺品、机电设备、卫生洁具、
汽车配件、计算机及软硬件的批发及零售；物业服务；企业管理信息咨询、室内设计咨询、商务信息咨
询（期货、证券、金融、保险除外）；停车场服务；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安装工程；会展服务；市场设施租
赁、场地租赁；国内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

柳州红星相关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根据广西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柳州红星

的总资产为 508,143,940.11 元，总负债为 608,050,759.12 元，净资产为-99,906,819.01 元，资产负债率
为 119.66%。 2021年，柳州红星实现营业收入 31,218,666.13元，实现净利润-43,454,587.23元。

根据柳州红星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柳州红星的总资产为
565,144,151.10 元，总负债为 381,205,381.09 元，净资产为 183,938,770.01 元，资产负债率为 67.45%。
2022年 1月至 11月，柳州红星实现营业收入 45,195,944.57 元，实现净利润-20,566,729.92 元。

柳州红星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非失信被执行人，且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关系。

（二）被担保人二：
1、公司名称：杭州伟量机电五金市场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494683854
3、法定代表人：符世贺
4、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古墩路 888号红星美凯龙六楼 F8007-8008室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4,436.8334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土地整治服务；工程管理服务；物业管理；集贸市场管理服务；停车场服

务；家具销售；家具零配件销售；家居用品销售；卫生陶瓷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制造（象牙
及其制品除外）；日用陶瓷制品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建筑用金属配件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陶
瓷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筑防水卷材产品销售；防腐材料销售；保温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
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照明器具销售；技术玻璃制品销售；塑料制品销售；竹制品销售；地板
销售；合成材料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纸制品销售；环保咨询服务；电工器材销售；铸造用造型
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日用家电零售；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门窗销售；五金产品
批发；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营；针纺织品销售；日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皮革制
品销售；专业设计服务；五金产品研发；卫生洁具研发；厨具卫具及日用杂品研发；家用电器研发；园区
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伟量机电相关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根据杭州中税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伟量机电的

总资产为 1,379,816,826.64元，总负债为 1,028,707,546.48 元，净资产为 351,109,280.16 元，资产负债率
为 74.55%。 2021年，伟量机电实现营业收入 65,584,628.55元，实现净利润-9,236,738.40元。

根据伟量机电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未经审计）， 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伟量机电的总资产为
2,644,594,608.62 元， 总负债为 1,236,994,969.52 元， 净资产为 1,407,599,639.10 元， 资产负债率为
46.77%。 2022年 1月至 11月，伟量机电实现营业收入 109,123,243.87 元，实现净利润 -16,961,697.05
元。

伟量机电为杭州红星美凯龙环球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红星环球”）的全资子公司，公司
持有杭州红星环球 100%股份，伟量机电非失信被执行人，且与上市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定义下的关联关系。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柳州红星向桂林银行的融资提供担保
保证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桂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柳州分行；
债务人：柳州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
担保本金金额：人民币 27,60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

损失）、主债权产生的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公证费、律师费、保
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差旅费等其他费用），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 1项下享有的全部债权；

担保期间：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为各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
满之日后三年止。

（二）公司为伟量机电向农业银行的融资提供担保
保证人：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浙大支行；
债务人：杭州伟量机电五金市场有限公司；
担保本金金额：人民币 71,860.5万元（为本金余额之最高额）；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 2 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保证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担保期间：主合同 2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 2 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
算。 主合同 2项下存在分期履行债务的，该主合同 2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柳州红星和伟量机电资信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以上两次融资主要

为满足其各自的业务发展需要和项目建设需要， 有利于其稳健经营和长远发展， 其具备债务偿还能
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柳州红星为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向桂林银行融资，现因融资方案调整，由公司为柳州

红星对桂林银行的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
经济效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伟量机电为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向农业银行融资，现因融资方案调整，由公司为伟量机电对农业银
行的还款义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有利于公司及子公司的持续发展，进一步提高其经济效益，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公司累计担保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批准的）累计担保总额为 1,481,427 万元（其中公司向控股子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的担保为 1,481,427万元），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 1,044,420
万元，分别占 2021年 12月 31日公司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的 27.44%、19.35%。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7 日


